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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類型定義說明 

1、教育部 
- 計畫型

獎助案 

 為教育部獎補助款之計畫型獎助案。 

【依「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保留此欄位】 
 

政府部門 計畫名稱 

教育部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計畫 
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 
提昇學生外語能力專案計畫 
選送教師國外進修學位專案計畫 
技專校院國際化獎助專案計畫 
補助技專校院國際合作與交流計畫 

2、政府 
- 產學計

畫 

 政府部門資助產學合作計畫：計畫屬性須符合下列 2 項條件其中之一，始可填報為政 
府部門產學合作計畫： 

（1） 該計畫有業界參與且實際進行產業技術(包含服務、經營模式創新等廣義的技術類

型)的研發工作。「政府部門資助產學合作計畫」請參閱下表所列，若有不在下

表列之計畫者，請依上述條件自行認列。 
 

（2） 該計畫無業界參與，為學校提供政府機關所須之技術或服務，該項技術或服務須

有專業知識隱含其中，並 具有直接促進各類產業發展之效應 ，為一般社會大眾

無法提供之專業技術或服務。 
（3）上述所稱業界，係指依法設立之公民營企業、法人機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其他非營利機構及國外機構等。 

政府部門 計畫名稱 

教育部 

推動技專校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實施計劃 

產學大聯盟 
補助設置聯合技專校院技術發展中心申請及補助計畫 

國科會 

產學合作計畫(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開發型產學合作計

畫、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 
創新產學合作研發計畫、孕育學研界創新產學研究計畫 
萌芽計畫 
科學園區創新技術研究產學合作補助計畫 

經濟部 

學界科專計畫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註：100 年 3 月因「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註：100 年 3 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 

農委會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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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 
   -基礎/環境

建構之補

助計畫 

1. 政府部門資助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係指學校承接之學術研究計畫經

費由政府部門資助部分。 
2. 政府部門資助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須符合下列計畫者，始得認列。 
 

 
 
 
 
 
 
 
    
 

單位  計畫名稱 

教育部 

獎助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激勵方案計畫 
獎助大專校院發展區域產學連結績效計畫 
產學合作優質學校獎勵 
補助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獎勵先期產學合作案補助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網絡聯盟計畫 
產學合作資訊網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 

國科會 

發明專利之補助及獎勵 
技術移轉獎勵 
績優技術移轉中心之獎助 
研發成果推廣活經費之補助 

經濟部 
補助公民營機構設立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創業領航計畫(北、中、南、東中小企業創業創新服務中心、創業競
賽事業化輔導計畫、精進育成發展環境計畫、產業別育成網絡計畫) 

4、政府 
- 委訓計

畫 

 政府委訓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及委託單位之需要，受政府機關委託辦理

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1）委訓計畫取其委託訓練之意，其內容須有教育、訓練的性質包含其中。 

（2）委訓計畫訓練對象不得為學校學生。 

（3）須有委託單位，且委託單位不得為自己學校，例如學校自行舉辦之各類訓練計畫。 

（4）委訓內容之合作辦理事項需與產業發展有關。 

（5）計畫執行經費僅 認列委託單位資助部分，若有學員自行繳費部分不予以認列。一般

推廣教育課程、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或各縣市政府委託相關職訓計畫，課程費用係

由學員自行繳納的部分，請勿列入計算 ；但由政府直接支付學校的執行經費，用以

訓練特定人士者則可列入計算(例如：政府機關支付經費，委請學校幫其訓練該機關

員工或其他特定人士)。 
【註：100 年 3 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修訂】 

5、政府 
- 學術研

究計畫 

 請學校依照計畫來源(委託)單位，辦理之學術研究計畫；由下拉式選單中選擇該計

畫類型為『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包含國家型科技計畫、補助貴重儀器共同使用

服務計畫、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畫計畫等、不包含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或『2.其他政府部會學術研究計畫』（非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皆填寫於此欄位）。 
【註：依「技專校院評鑑工作小組」需求保留此欄位】 

 政府學術研究計畫包括但不限於下表範例所列之計畫，不在範例表列者請學校根據

該計畫是否為學術研究性質自行認列之。 
 

政府部會 計畫名稱 

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含國家型科技計畫、不含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 

農委會 農業科技計畫(不含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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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府 
- 其他案

件 

 政府其他案件係指學校承接之政府資助計畫中，不屬於「政府資助產學合作計畫」、「政
府資助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補助計畫」、「政府資助學術研究計畫」或「政府資助
委訓計畫」的其他政府計畫。 

 政府其他案件請參閱下表所列，若有不在下表列之計畫者，請依上述條件自行認列 

政府部會 計畫名稱 

教育部 

顧問室所有計畫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補助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 
技術研發中心強化人才培育計畫 
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 
學海惜珠、學海飛揚、學海築夢計畫 
啟動產業人才扎根計畫 
課程推廣計畫 
就業服務補強計畫 
技專校院與高職建立策略聯盟計畫 
獎助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激勵方案計畫 
獎助大專校院發展區域產學連結績效計畫 
補助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計畫 
【註：100 年 3 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 
推動技專校院發展區域產學連結績效計畫(激勵方案 2) 
【註：100 年 3 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新增】 

國科會 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 

研究成果推廣活動經費之補助 

經濟部 補助公民營機構設立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 
建構平台型專業育成網絡 
建構產業別專業育成網絡(數位生活產業、綠色產業) 

行政院勞委

會職訓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實施計畫 
(全額學員自費，不列入填寫) 
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運用方案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農委會 農業菁英培訓計畫 
 

7、企業產

學計畫 (含
公 營 及 私

人企業) 

 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計畫：係指學校承接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由企業部門資助部
分。 

 產學合作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廠商合作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包括

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等。 

8、企業-產學  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係指學校承接企業產學合作基礎/



擷取於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資訊系統填表手冊：1010731網站公告版本 

合作基礎/環
境建構之補
助計畫 

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之經費。 
 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係指合作廠商事先投入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所需

的環境與設備建置經費等行為以因應後期與學校合作相關研發事項，且該合作研發事

項符合產學合作定義範疇。 
 企業部門應上述目的於合作研究計畫中所投入的捐贈金額，其計畫內容或相關文件有

載明該捐贈金額已規劃與運用於產學或研發之用途，且可提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即可
採認。 

9、企業委

訓計畫 (含
公 營 及 私

人企業 

 企業委訓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及委託單位之需要，受企業委託辦理各類

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1）委訓計畫取其委託訓練之意，其內容須有教育、訓練的性質包含其中。 
（2）委訓計畫訓練對象不得為學校學生。 
（3）須有委託單位，且委託單位不得為自己學校，例如學校自行舉辦之各類訓 

練計畫。    
（4）委訓內容之合作辦理事項需與產業發展有關。 
（5）計畫執行經費僅認列委託單位資助部分，若有學員自行繳費部分不予認列。 
【範例說明】： 
 一般推廣教育課程費用中，學員自行繳納部分請勿列入委訓計畫資助經費；「企業包

班」之推廣教育課程，由 企業 與學校簽約並核撥學校全額執行經費用以訓練特定人

士者，則可列入計算。 
【註：100 年 3 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修訂】 

10、企業其

他案件(含公

營及私人企

業) 

 企業其他案件係指不屬於「企業產學計畫」、「企業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講」、「企業

委訓計畫」的其他企業資助案件。 

11、其他單

位-產學計畫 
 其他單位產學合作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各類研究發

展及其應用，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等。 

12、其他單
位-產學合作
基礎/環境建
構補助計畫 

 其他單位資助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係指學校承接其他單位產學合作基

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之經費。 
 產學合作基礎/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係指合作廠商事先投入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所需的

環境與設備建置經費等行為以因應後期與學校合作相關研發事項，且該合作研發事項

符合產學合作定義範疇。 
 其他單位應上述目的於合作研究計畫中所投入的捐贈金額，其計畫內容或相關文件有

載明該捐贈金額已規劃與運用於產學或研發之用途，且可提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即可

採認。 

13、其他單

位-委訓計畫 
 其他單位委訓計畫：係指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及委託單位之需要，受委託辦理各

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1）委訓計畫取其委託訓練之意，其內容須有教育、訓練的性質包含其中。 
（2）委訓計畫訓練對象不得為學校學生。 
（3）須有委託單位，且委託單位不得為自己學校，例如學校自行舉辦之各類訓練計畫。 
（4）委訓內容之合作辦理事項需與產業發展有關。 
（5）計畫執行經費僅認列委託單位資助部分，若有學員自行繳費部分不予認列。 
【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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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推廣教育課程費用中，學員自行繳納部分者請勿列入委訓計畫資助經費；推廣教

育課程係由 其他單位 與學校簽約並核撥學校全額執行經費用以訓練特定人士者，則可列

入計算。【註：100 年 3 月因應「大專產學績效評量小組」需求修訂】 

14、其他單

位-其他案件 
♦ 其他單位其他案件 係指不屬於「其他單位產學計畫」、「其他單位產學合作基礎蛓境

建構」、「其他單位委訓計畫」的其他單位其他案件。 

15、校內補

助案 
♦ 校內補助案係指由學校補助經費之案件。 

♦ 【補充說明】 
一、計畫須有正式簽約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例如：合約、公文、契約。 
二、「政府機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25 縣市政府)且含總統府及行政院各部會所屬科技機構部分。 
                例如：中研院、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

國科會…等。 
三、「企業」：包括公營及私人企業，其申請營業事業登記立案者。 
四、「其他單位」：包括其他大專校院及其附設醫院和育成中心、法人機構、學會、專業學術團體及其他

非營利機構、國外機構等，例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各級醫療院所、農會、
漁會、信用合作社、托兒所、幼稚園、補習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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